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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經考慮何女士的背景及經驗後認為，何女士屬上市規則第3.28條項下之合
資格人士，足以履行本公司之公司秘書的職責及功能。

董事會謹此對鄺女士於任職期間對本公司所作出之貢獻致以衷心謝意，並歡迎何
女士出任其新職位。

承董事會命
弘和仁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陳帥
董事長

北京，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陳帥先生及陸文佐先生；非執行董事蘇
志強先生、石文婷女士、劉路女士及王楠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党金雪先生、
史錄文先生及周向亮先生。


